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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两起燃气事故的通报

各区安委会、市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、有关单位：

近日，我市接连发生两起燃气事故，共造成 3人死亡、4人

受伤。对此，市领导高度重视，马顺清常务副市长专门作出批示，

要求高度重视两起液化石油气泄漏和爆燃事故，相关情况通报全

市，加强教育预防。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隐患排查整治，区、

乡镇、街道和社区要全面加强燃气安全宣传教育和引导，切实防

范此类事故频繁发生。为认真贯彻落实市领导同志批示要求，坚

决防范类似事故发生。现将有关情况进行通报并提出相关要求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1. 7月 27日，武清区香江广场一店铺使用的液化石油气钢

瓶阀门胶圈损坏，致使液化石油气泄漏，造成 3人死亡、2人受

伤。

2. 7 月 29日，河东区光华路 1 号一住户使用的液化石油气

钢瓶发生泄漏，住户人员察觉到燃气泄露后，首先关闭了燃气钢

瓶阀门，然后打开排风扇，在自认为已将泄露燃气排空的情况下，

使用燃气灶打火，导致未排出燃气爆燃，造成 2人烧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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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暴露出的主要问题

1.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高，对燃气安全风险认识不足，缺乏

必要的安全用气知识和技能，处置突发情况能力不足。

2.一些燃气经营企业对燃气安全使用知识宣传不到位，容易

导致燃气用户在操作过程中违反安全使用规范。

三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强化燃气安全管理

（一）加大宣传培训力度，提高防范燃气事故能力。各燃气

使用单位要对所有使用燃气人员开展安全培训，进一步强化安全

意识、增强安全使用技能、提高处置突发情况能力；各燃气经营

企业要对所有供气单位、个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，严格做

到安全用气宣传无遗漏；各相关监督管理部门要督促各燃气经营

企业、燃气用户严格落实安全用气宣传、培训和安全用气主体责

任，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安全用气意识，安全用气基本常识，提高

防范燃气事故能力，有效避免燃气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进一步强化源头管控，从根本上防范燃气事故。各燃

气经营企业要严把燃气供应源头关，立足从根本上杜绝事故隐

患。一是管道燃气经营企业，要对居民用户使用的燃气设施、燃

气计量表和燃气器具及与其连接的软管和紧固件，每年至少进行

一次安全检查，对私接乱改、燃气灶具破损、管线老化等达不到

安全用气条件的用户，书面告知用户，督促隐患彻底整改。二是

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，对未按照规定检测，安全防护设施缺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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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部件老化、破损等不符合安全条件的钢瓶，要坚决做到不予

充装。三是各涉及用气安全的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对燃气经营企

业检查力度，督促其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系、安全技术条件，切

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四是各区要研究制定钢瓶回收办法，

对达不到安全使用条件的钢瓶予以回收、处理。

（三）开展联合执法，保持打击违法违规高压态势。各区市

场监管、城市管理、交通运输、公安、消防等部门要建立联合执

法机制，严格按照“隐患就是事故、事故就要处理”和“铁面、

铁规、铁腕、铁心”要求，严厉打击燃气非法经营、非法充装、

非法倒罐、非法运输、非法储存、非法使用等行为，发现一起、

打击一起，决不姑息，始终保持打击违法违规高压态势。同时结

合质量诚信体系建设，整合企业违规行为处罚信息，及时将严重

违法违规企业列入黑名单，实施联合惩戒。

（四）强化社会监督，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。城市管理、

市场监管、交通运输、公安、消防等部门要充分利用电视、网络、

广播、报纸等媒体公布举报电话，畅通监督举报渠道，及时发现

并查处燃气方面违法违规行为，同时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曝

光力度，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监督氛围；要出台并落实举报奖励

制度，对举报属实的燃气事故隐患要给予奖励，进一步调动广大

人民群众参与防范燃气事故隐患的积极性，进一步形成群防群治

的良好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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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开展深入调研，建立安全用气长效机制。市燃气管理

部门要对全市安全用气情况开展深入调研，及时了解掌握存在的

问题和薄弱环节，研究制定全市用气安全管理办法，进一步理顺

燃气安全管理体制机制，进一步强化管道燃气经营企业、液化石

油气站点安全主体责任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用气宣传培训，逐步建

立安全用气长效机制。

2019年 8月 15日

（联系人：言金明；联系电话：28208875）


